
行政处罚决定书
汕环陆丰罚字〔2026〕3号

当事人名称：蔡木浩（无名石材加工厂经营者）

注册号：441581600263632

身份证件号码：****
经营场所：陆丰市碣石镇菜园坑大巷（文兴小学斜对面）

一、环境违法事实与证据
2025年8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经营的位于陆丰市碣石镇菜园坑大巷（文兴小学斜对面）的石材加工厂（以下简称“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正在进行切割石板作业，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主要从事石板材加工，主要生产设备有石材水切机3部，手动切割机4部，龙门架1部。同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监测站工作人员对你单位西面、南面敏感点室内开展噪声监测。根据2025年8月27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陆）环监（N）字（2025）第0010号）结果显示，参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 2类标准排放限值，你单位西面噪声排放值超排放限值13.2分贝。即你单位存在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

综上，你单位存在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排放噪声、产生振动，应当符合噪声排放标准以及相关的环境振动控制标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的规定。

2025年9月18日，我局对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送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7号），责令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立即停止生产作业，并在15日内改正上述违法行为。2025年12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你单位已停业，厂内生产设备及原料已清空搬离。

2025年12月5日，我局向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送达了《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40号）《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申请指引》，明确告知你违法事实，处罚依据，拟处罚决定和有提出陈述申辩及其他权利和期限。在告知的期限内，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向我局提出适用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制度的申请，申请内表明你对我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及拟处罚决定无异议，并主动采取停业等整改措施。根据我局陆丰分局巡查结果，经审查同意，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于12月16日在《汕尾日报》刊登了《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守法声明书》。
证明以上事实的证据有：

（一）2025年9月12日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蔡木浩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证明你是适格的环境违法主体。

（二）2025年8月22日、10月22日、12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9月12日对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11月7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案件调查报告》等证据证明涉案主体环境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正当。

（三）2025年8月22日、10月22日、12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现场执法检查照片；2025年9月12日对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的《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9月11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告知书》（汕环陆丰检告〔2025〕14号）、2025年9月18日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监测结果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知悉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对你单位开展噪声排放监测的情况、结果予以确认属实和我局已履行监测结果告知程序。
（五）2025年9月11日我局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汕环陆丰责改字〔2025〕47号）、2025年9月18日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对你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责令改正，程序正当。

（六）2025年8月27日汕尾市生态环境局陆丰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的《监测报告》（（陆）环监（N）字（2025）第0010号）证据证明你单位存在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

（七）2025年11月27日作出的《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汕环陆丰罚告字〔2025〕49号）；2025年12月5日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签收《汕尾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证等证据证明我局已履行行政处罚听证、陈述申辩权利告知程序，处罚程序正当。

（八）2025年12月10日，你单位经营者蔡木浩向我局提交的《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2025年12月16日，你单位在《汕尾日报》刊登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环境守法承诺书》等证据证明你单位已作出公开道歉并作出环境守法承诺的事实。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规定，我局拟对你单位作出罚款人民币11万元的行政处罚。因你单位已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积极配合整改，且在《汕尾日报》上公开道歉并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的行为，现依据《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前改正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公开道歉申请并在地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或网站上公开道歉、作出生态环境守法承诺的，按罚款标准的30%-50%降低处罚；降低后的罚款额低于法定最低罚款额的，按法定最低罚款额处罚。”和《汕尾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第五条第一款“当事人适用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可以按拟罚款金额的30%-50%降低处罚。”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排放工业噪声的违法行为按50%进行减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最终处罚金额=11万元×50%=5.5万元）：
处罚款人民币5.5万元（大写：伍万伍仟元整）。

限你单位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开具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按缴款书规定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出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海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海丰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汕尾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1月7日



